九教办发〔2022〕81号

关于进一步推进校外培训机构

预收费监管和使用《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

服务合同（示范文本）》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

“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市“双减”各项工作得到有序开展，各项政策得到有效落实。近期，市“双减”相关联席单位在调研中发现，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存在不足，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开展全面摸排   
对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情况和《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使用情况进行摸排。
(一)是否存在监管银行只签订合同未主动联系机构建立监管账户，未向机构发放收款码，收取过高服务费或其他不合理收费项的情况。
(二)无证或证照不齐机构未开设银行账户。是否存在部分校外机构无证或证照不齐问题，造成校外机构不符合托管银行专户开户的基本条件，影响银行的正常开户流程的情况。
(三)部分机构拒不配合监管银行开户工作。是否存在部分校外培训机构拒不和银行签订协议或签订协议后不配合托管银行的工作，严重影响监管银行开户进度的情况。
(四)部分机构已签订监管协议但未做到“应缴尽缴”。是否存在部分校外培训机构能按要求和托管银行签订了协议并开设了监管账户，但自主意愿不高，不能做到所有的预付款全部进监管账户，做不到“应缴尽缴”的情况。
(五)《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应做到全覆盖。是否存在校外培训机构未和学生、家长签订《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服务合同（示范文本）》的情况。
二、严格工作要求
(一)预收费监管全覆盖和《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全覆盖是“双减”工作的重点工作之一。请各县（市、区）务必高度重视，强化责任意识，在6月10日前确保所有校外培训机构全面使用《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在6月30日前完成预收费监管全覆盖，扎实推进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应缴尽缴”，切实防范校外培训机构“卷钱跑路”等情况发生。
(二)请各县（市、区）开展摸底工作并填报《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数据表》（附件1）和《校外培训机构与培训对象签订服务合同（示范文本）情况表》（附件2），于2022年6月2日前报市“双减”办。
(三)请各县（市、区）将本地使用《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服务合同（示范文本）》情况于6月10日前书面（加盖公章）反馈至市“双减”办。
（联系人：黄珍林，8126449；邮箱：1027779288@qq.com）

附件：1. 九江市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数据表
2. 九江市校外培训机构与培训对象签订服务合同（示范文本）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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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九江市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数据表
县（市、区）：
	
	学科类（含高中）
（单位：家）
	非学科类（单位：家）
	备注

	无证或证照

不齐未开户
	
	
	

	证照齐未签

协议或已签

协议但未开户
	
	
	

	开户但不能

“应缴尽缴”
	
	
	

	监管银行只签订合同未主动联系机构建立监管账户
	
	
	

	监管银行未向机构发放收款码，收取过高服务费或其他不合理收费
	
	
	


附件2
九江市校外培训机构与培训对象签订

服务合同（示范文本）情况表

县（市、区）：
	现有机构总数

（单位：家）
	已签合同数

（单位：家）
	百分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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